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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定期维护食品加工、贮存、陈列等设施、设备；

定期清洗、校验保温设施及冷藏、冷冻设施。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要求对餐具、饮具进行清洗消毒，不得使用未经清

洗消毒的餐具、饮具；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毒餐具、饮具的，应当 符

合本法规定条件的 。



第五十八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 、

，用 和使用的 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

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对消毒餐具、饮具进行 ，检验合

格后方可出厂，并应当随附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

上 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第一百二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一）。。。。。。（十三）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 ，或者出厂的

餐具、饮具 并随附 ，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 上 相

关内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六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提供清洗消毒服务

的，应当查验、留存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 和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消毒餐具饮具使用期限到期后6个月。



第二十七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建立餐具饮具 制度，

如实记录出厂餐具饮具的数量、消毒日期和批号、使用期限、出厂日期以及委托

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出厂检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消毒餐具饮具

使用期限到期后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 上 单位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和 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第二十七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建立餐具饮具 制度，

如实记录出厂餐具饮具的数量、消毒日期和批号、使用期限、出厂日期以及委托

方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出厂检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消毒餐具饮具

使用期限到期后 。消毒后的餐具饮具应当在独立 上 单位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消毒日期和 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

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以及相关卫生规范等

要求的，应当及时 。监督检查的结果应当向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以及本条

例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一）违法行为涉及的产品货值金额2万元以上或者违法行为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

（二）造成食源性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或者造成30人以上食源性疾病但未出现死亡病例；

（三）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四）拒绝、逃避监督检查；

（五）因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后1年内又实施同一性质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或者因违反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 受到刑事处罚后又实施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时，应当依法从重从严。



第七十一条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

本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七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除依照食

品安全法的规定给予处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

入的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一）故意实施违法行为；

（二）违法行为性质恶劣；

（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七十一条

1.未按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用水和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符合相关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和其他国家标准、卫生规范）；

2.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3.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在独立包装上标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消毒日期和批号以及使用期限等内容） ；

4.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出厂检验记录制度的。

行政执法事项----【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处罚金额根据自由
裁量及违法情节。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第四条 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内容：

（一）作业场所；

（二）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

（三）生产用水和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

（四）餐具、饮具的出厂检验；

（五）餐具、饮具的包装标识。



第七条 市、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
》（见附表），对本行政区域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

覆盖全项目的检查，对发现问题的，应当责令被检查单位进行整改，
并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餐
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年度随机抽查计划。

•国家随机监督抽查

•专项监督检查

•日常监督检查



•第十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抽样检验中发现餐具、饮具检验不合格的，应当向

当地餐饮服务监管部门 ，向社会 。



 

• 地方各级 要将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工商 及

时 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 地方各级 要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并对集中

消毒餐饮具进行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发现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不符合卫生要求，

或集中消毒的餐饮具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将 当地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

• 各地 要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餐饮具消毒情况的监督检查，依

法查处使用不符合标准餐饮具的违法行为。根据卫生行政部门

，及时 。



 



第二十八条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送餐人员，以及

从事直接接触食品相关产品和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的生产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

检查，取得 后方可上岗工作，健康证明需随身携带或者存放在生产经营

场所。健康证明在全省范围内有效。



第四十五条从事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应当符合

等规定。



第四十六条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使用的餐具、饮具、洗涤剂、消毒剂、包装材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及

有关要求；
（二）已消毒的餐具、饮具和未消毒的餐具、饮具应当分开存放；
（三）生产的餐具、饮具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四）独立包装上应当标注餐具、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消毒日期及保质期等内容；
（五）建立生产经营记录和物料采购验收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六）用水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七）设立卫生管理员，建立健全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
（八）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
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三）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送餐人员，以及从
事直接接触食品相关产品和 的生产人员未按规定每年进行

，并取得健康证明后上岗，或者上岗工作时，未将健康证明随身携带或存
放在生产经营场所；



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生产经营活动
的，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制定依据

ü食品安全法

ü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

ü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

ü餐（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范（GB 31651)



•第五条至第十四条

•第十七条至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九条、三十条



•第二十六条  设立卫生质量检验室，配备相关仪器、设备及检验人员，原始记录
齐全。

•第二十七条   应对每批次已消毒的餐具、饮具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并随
附消毒合格证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 。



违法用水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八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违法使用洗涤剂、消毒剂

出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

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

未按照规定建立并遵守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作业场所、清洗消毒设备或者设施、卫生管理等不符合GB31651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八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

出厂餐饮具不符合GB14934

其它不符合《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六条的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六条

生产人员未按规定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证明后上岗，或

者上岗工作时，未将健康证明随身携带或存放在生产经营场所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二十八条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



第六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进
行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以及相关卫生规范等要求的，应当
及时 。监督检查的结果应当向 。《食品安全法实施细则》

第十条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抽样检验中发现餐具、饮具检验不合格的，应当向当地餐饮
服务监管部门 ，向社会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卫生监督工作规范》

地方各级 要加强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并对集中消毒餐饮
具进行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发现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不符合卫生要求，或集中消毒的餐
饮具检测不合格的，应当将 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关于加强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监督管理的通知》



u

•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定义，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餐（饮）具进行

集中回收、清洗、消毒、烘干、包装、配送的经营者。

• 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

例》，首次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不警告），拒不整改或逾期不改正的，应当予以行

政处罚； 同时，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委托清洗消

毒餐具、饮具的，应当委托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应当将相

关信息通报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建议餐饮单位停止使用相关企业的产品。根据《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四条，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以及相关卫生规范等要

求的，监督检查结果 应当向社会公布。



我国于2022年2月22日正式
实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
（饮）具集中消毒卫生规
范》（GB 31651-2021）





•



u

u

u



应按照回收、除渣、浸泡、清洗、消毒、烘干、包装、储存的
进行 ，设置 、 、

、 、 、 、 设
计中要考虑：

a) 除渣间（区）与粗洗间（区）宜设置（采取）有效的分离或分
隔；

b) 设立 ，并有专用设备；
c) 设立 ，周转箱穿越清洗消毒间

（区）、包装间等天花板上空时应设立防滴水装置。



u

a) 采用 高温消毒的至少应包括自动去渣、餐（饮）具分拣与洗涤
剂浸泡、自动喷淋清洗、 、自动包装机；
b) 采用 浸泡消毒的至少应包括自动去渣、餐（饮）具分拣与洗涤
剂浸泡、 、自动喷淋清洗、 、自动包装机；
c) 采用 消毒的至少应包括自动去渣、餐（饮）具分拣与洗涤剂浸
泡、 、自动喷淋清洗、 、自动包装机。



• 生产用水水质应符合GB5749的要求
• 自备水源及供水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
• 每年水质合格检测报告（常规项）



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更衣室应设置换
鞋设施及空气消毒设施，进入包装间的入口处应设置二次更衣室并设置流动水洗
手、干手和消毒设施；水龙头开关应为非手动式，标示简明易懂的洗手方法。



应保持通畅、便于清洁维护，成品 不应设置明沟。

成品 应设置空气消毒设施，如紫外线杀菌灯、空气
消毒器等，空气消毒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6、通风设施：应具有适宜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措施，进、排气口应有防止
虫害侵入的网罩等设施。



u

u



u

u
u
u

u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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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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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和完善各项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



厂房地面、屋顶、天花板及墙壁有破损时，应

补。生产结束后及时对生产、包装、储存等设备及工器具等进行

，保持洁净，不应有油渍、污渍、食物残渣等残留。

u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制度

u如实记录，及时验证消毒效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 与餐（饮）具直接接触的操作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
• 上岗前应接受卫生（包括生产卫生、个人卫生、有关标准与规范）培训（企业）

• 进入车间穿洁净的工作服，按要求洗手、消毒

• 包装间使用的工作服和工作鞋不能在包装间以外的地方穿着



采购餐（饮）具、
包装材料、消毒剂、洗
涤剂等相关产品时应当
查验索取产品合格证明
文件，使用的餐（饮）
具、包装材料，消毒剂、
洗涤剂等相关产品应符
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国家有关规定。

•

•

 



采购餐（饮）具、
包装材料、消毒剂、洗
涤剂等相关产品时应当
查验索取产品合格证明
文件，使用的餐（饮）
具、包装材料，消毒剂、
洗涤剂等相关产品应符
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国家有关规定。



采购餐（饮）具、
包装材料、消毒剂、洗
涤剂等相关产品时应当
查验索取产品合格证明
文件，使用的餐（饮）
具、包装材料，消毒剂、
洗涤剂等相关产品应符
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国家有关规定。





采购餐（饮）具、包
装材料、消毒剂、洗涤剂
等相关产品时应当查验索
取产品合格证明文件，使
用的餐（饮）具、包装材
料，消毒剂、洗涤剂等相
关产品应符合相关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或国家有关规
定。





• 建立召回制度。
• 当发现餐（饮）具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时，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

配送的餐（饮）具，并记录召回情况。
• 被召回的餐（饮）具应重新进行清洗、消毒、包装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

可配送。



u应建立记录制度，对生产中回收、采购、清洗、消毒、烘干、
储存、检验、配送等环节详细记录。

u各项记录应完整，保证溯源，不得随意涂改，妥善保存至产品
保存期后6个月。



现场检查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餐（饮）具集中消毒过程中的物料、场所、设施、

人员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未按规定对每批消毒餐（饮）具留样。

2.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3.包装间封闭不严，甚至与成品间、清洗消毒间（区）直接相通。包装间二次更衣室出口

没有与包装间直接相连，须途经其它区域后方可进入包装间。

4.物料未按规定索证。特别是餐（饮）具，很多单位没有查验索取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5.出厂检验不规范。大肠菌群（纸片法）采样没有按照GB 14934的规定执行，每套餐（饮）

具涂抹（贴）快检纸片数量各不相同，而按照规定应每件餐（饮）具贴2张快检制片。



文件

生产过程
控制

产品
消毒效果

食品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
省食品安全条例

GB31651卫
生规范

卫生监督工作规范
省卫生管理办法

GB14934
消毒餐（饮）具

企业主体责任







• 符合GB 14930.1和GB 14930.2

•应当按照回收、除渣、浸泡、清洗、消毒、烘干、包装、储存的工艺流程设置功能区（间），采取有效

分离或者分隔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生产车间地面、墙面、顶棚应便于清洁，防止污垢积存、防霉

•应当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自动除渣、餐具饮具分拣与浸泡、自动喷淋清洗、消毒、烘干和自动包装生产设备

•包装间应设置二次更衣室（内设更衣、流水洗手、干手和消毒设施）、专用物流通道、空气消毒设施

•用水由持有效卫生许可证供水单位供应的

•用水为自建设施供水或其他方式供应的，检查水质检验报告，符合GB 5749，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产品应提供相应卫生许可批件



• 应对每批消毒餐（饮）具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配送，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应妥善保存

•建立制度
•记录内容：出厂餐具饮具数量、消毒日期和批号、使用期限、出厂日期以及委托方（或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
•记录保存

•标注内容：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消毒方法、消毒日期和批号以及使用期限等

•符合GB 14934

•感官要求，游离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 每一箱内必须有消毒合格证明



汇报人：刘忠卫


